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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促进创业板市场规范发展，引导投资者树立正确的投资观念，理性参与创业板市

场交易，根据《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管理暂行办法》、《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

当性管理暂行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等规章、规范性文件和业务规则，

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会员应当切实履行创业板市场适当性管理职责，了解客户的身份、财产与收入状

况、证券投资经验、风险偏好、投资目标等相关信息，有针对性的进行风险揭示、客户培

训、投资者教育等工作，引导客户在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特性的基础上开通和参与交易。 

 

第三条 会员应当建立健全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具体业务制度和操作指引，并通

过多种形式和渠道向客户告知创业板市场投资者适当性管理的具体要求，做好解释和宣传

工作。 

 

第四条 投资者应当客观评估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审慎决定是否申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 

 

第五条 具有两年以上（含两年）股票交易经验的自然人投资者可以申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

易。  

交易经验的起算时点为投资者本人名下账户在深圳、上海证券交易所发生首笔股票交易

之日。 

 

第六条 会员应当在营业场所现场与客户书面签署《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创业板

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一式两份，由会员经办人员见证客户签署并核对相关内容后再予签

字确认。 



上述文件签署两个交易日后，会员可为客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第七条  尚未具备两年交易经验的自然人投资者，如要求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在按照第

六条第一款的要求签署《创业板市场投资风险揭示书》时，应当就自愿承担市场风险抄录

“特别声明”。风险揭示书必须由营业部负责人签字确认。 

上述文件签署五个交易日后，会员可为客户开通创业板市场交易。 

 

第八条  客户不配合会员适当性管理或提供虚假信息的，会员可以拒绝为其开通创业板市

场交易。 

第九条  会员应当妥善保管客户创业板市场适当性管理的全部记录，并依法对客户信息承

担保密义务。 

 

第十条  会员应当采取多种有效方式和途径，针对客户的不同需求和特点，向其讲解创业

板市场的性质、相关法规及规则，持续提示参与交易可能面临的风险。 

 

第十一条  会员应当持续加强对客户的服务，针对市场变化，及时提醒客户关注风险，引

导客户理性、规范地参与创业板市场交易。 

 

第十二条  会员应当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本所”）相关规则对客户在创业板市

场的交易活动进行监督，发现存在异常交易行为和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的，应当告知、提醒

客户，并及时向本所报告。 

 

第十三条  本所对在创业板市场从事异常交易行为的投资者实施口头警示、书面警示等监

管措施的，会员应当及时与客户取得联系，告知本所的相关监管要求和措施，规范和约束

客户交易行为。 

对出现重大异常交易行为的客户，本所可以限制其交易，会员应当予以配合。 

 

第十四条  会员应当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对本所要求关注的重点监控账户和重点监控股票

的交易进行监控，防范违法违规行为和异常交易行为的发生。 

 



第十五条  会员应当指定专门部门受理客户投诉，妥善处理与客户的矛盾与纠纷，认真记

录有关情况，并按照本所要求将客户投诉及处理情况向本所报告。 

 

第十六条  本所对会员遵守和执行本办法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会员或相关人员违反本办

法的，本所将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管理规则》等有关业务规则，采取书面警示、约

见谈话、要求整改或通报批评等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措施，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及通报证

监会相关派出机构。 

 

第十七条  本办法由本所负责解释。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二○○九年七月十五日起施行。 


